
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《 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解答議員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五日會議上所

提出有關功能界別選民劃分的問題。

對所提問題的回應

勞工界功能界別的劃分

2. 有議員要求政府澄清，一個由個別職工會組成且已根據

《職工會條例》（第 332 章）登記的職工會聯合會，會否獲准
在勞工界功能界別投票。

3. 勞工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載於《立法會條例》（ 第

542 章）第 20L 條。條文訂明勞工界功能界別由根據《職工
會條例》登記且其所有有表決權的會員均屬僱員的職工會組

成。

4. 雖然一個職工會聯合會可以是《職工會條例》的登記團

體，但由於它是由個別職工會，而非僱員組成，因此，不包

括在第 20L 條之內。換言之，根據目前法例所定，職工會聯
合會不合資格登記為勞工界功能界別選民。

5. 我們曾考慮職工會聯合會應否有資格登記為勞工界功能

界別選民，所得結論是應繼續維持現狀。這是因為身為聯合

會成員的個別職 工會本身已是勞 工界功能 界別的 合資格選

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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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“擁有附屬團體的組織”（下稱“擁有屬會的組織”）
的章程

6. 根據功能界別的分類，部分功能界別的選民為有權在

“擁有屬會的組織”的大會上表決的團體或個人會員（視乎

情況而定）。根據我們的政策，這些組織提出的章程修訂如與

以下事宜有關，就《立法會條例》而言，必須經政制事務局

局長批准  –

(a) 該團體的宗旨；

(b) 取得該團體的成員或會員身分的準則及條件；或

(c) 該團體的成員或會員在該團體的大會上表決的資

格。

訂立這項規定的原因是要確保擁有屬會的組織提出的章程更

改不會在未經政府批准前改變相關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或性

質。《立法會條例》第 3(2A)條（見附件 A 的節錄）就是要反
映這項政策。

7. 在上次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要求政府檢討第 3(2A)條的
表述，以期清除任何誤解，免得有人誤以為政府有權干預一

個擁有屬會的組織的內部事務。

8. 一如上文第 6 段所闡釋，第 3(2A)條的唯一目的是保障
相關功能界別選民結構的完整性。我們無意介入擁有屬會的

組織的內部事務。事實上，對於擁有屬會的組織過去所建議

的所有章程修訂，我們都是以這態度處理。為釋除議員的疑

慮，我們打算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，在第 3(2A)
條之後加入一條款，清楚說明根據第 3(2A)條賦予政制事務
局局長的權力只可用於界定功能界別的組成，而不能用作任

何其他用途。修訂初稿載於附件 B。

政制事務局

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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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修訂第 3(2A)條之建議

第 3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 –

“(2B)為免生疑問，政制事務局局長根據第 (2A)款批准
修訂或替代某團體的章程的權力只限於為界定有關功

能界別的組成的目的而行使。 ”


